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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
其宗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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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国家秘密的程序要素，是强调确定国家秘密的统一性与合法性，防止主观随意性，从而保证
定密的严肃性，避免随意确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所造成的无序现象。
3.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
这是国家秘密的时空要素。
国家秘密事项必须是能够控制或者有必要控制在“一定时间内”，而且可以或者有必要将其接触范围
限定在“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秘密的保密性是国家秘密的核心要件。
一个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秘密事项在依照法定程序被确定为国家秘密后，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密
措施，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而不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不超出限定的接触范
围。
因此，国家秘密的保密性不仅指机关、单位需要采取必要的和充分的保密措施，也意味着国家需要采
取足够的措施以防止国家秘密的泄露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
保守国家秘密是一种国家行为，也是一种国家责任。
“在一定时间内”，表明国家秘密有一个从产生到解除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
机关、单位在确定国家秘密密级的同时应当确定其保密期限。
《保守国家秘密法》第15条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应当根据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按照维护国家
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限定在必要的期限内；不能确定期限的，应当确定解密的条件。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不超过10年。
此外，《保守国家秘密法》第19条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已满的，自行解密。
机关、单位应当定期审核所确定的国家秘密，对在保密期限内因保密事项范围调整不再作为国家秘密
事项，或者公开后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需要继续保密的，应当及时解密。
“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表明国家秘密应当而且能够限定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
国家秘密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有人都保密，它只是表明国家秘密限定一个必要的知悉范围。
《保守国家秘密法》第16条规定，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能够限定到具体人员的，限定到具体人员；不
能限定到具体人员的，限定到机关、单位，由机关、单位限定到具体人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密法学>>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密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